2022年度钦州市发展改革委部门
预算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预算基本情况
钦州市发展改革委2022年收入预算总额3939.80万元，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。
钦州市发展改革委2022年度本年支出合计3939.80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539.84万元，项目支出2399.96万元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钦市财绩〔2023〕2号文件要求，我委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对整体支出认真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。评价范围包括委本级和纳入委本级部门预算的二层单位，主要按照以下步骤：一是根据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的指标开展评价；二是组织人员对预算收支情况进行了核实；三是认真总结分析自评和现场评价情况，形成了评价结论。
3、 自评结果及分析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2022年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市发展改革委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全面落实市委、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，推动全市向海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，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各项工作任务，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。根据指标完成情况评分，自评得分92.88分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对48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，自评得分平均分为89.00分，其中有两个项目自评结论为四等，为钦州2022年“智桂通”平台数据接口对接项目、钦州2022年度数据要素市场化治理项目，绩效自评评分较低的原因是自治区调整绩效考核指标，2022年底未考核该项指标内容。从经费节约的角度，未开展此项工作。
四、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[bookmark: _GoBack]2022年我委严格按照预算资金绩效管理办法，及时开展项目落实工作，为全年工作的推进提供了保障，但部分项目在开展过程中遇到问题导致预算执行产生偏差，预算绩效目标及指标设定还需加强。
改进措施: 加强绩效管理工作水平，加强预算编制准确性，结合本部门的工作计划以及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等因素，科学、合理地编制本年度预算。
五、自评工作建议
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，专业性强、工作量大，建议进一步加强开展相关业务工作培训，从而进一步推进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   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（一）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。
通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，实事求是，真实反映情况，针对产出指标、效果指标、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等作出评价，进一步掌握了项目经费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。
（二）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。
根据财政工作要求公开。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
附：项目自评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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